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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生產輔導計畫補助原則 

109年 3月 26日 

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農糧署（以下

簡稱本署）為加速國內有機農業發展，輔導改善生產

及加工設備、溫（網）室及堆肥設施等，並推廣施用

有機農業適用肥料，以提昇生產效能，穩定有機農產

品供應，特訂定本補助原則。 

二、 依本補助原則申請補助之申請人(以下簡稱補助對

象)，應為通過有機農產品（含轉型期）驗證，或經

農委會審認通過之友善環境耕作推廣團體（以下簡稱

友善耕作團體）登錄有案之友善環境耕作者，並以下

列各款為限： 

（一） 農民。  

（二） 產銷班、農會、農業合作社、農場、以農委會為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相關農業團體。 

（三） 農企業（僅限申請農產加工設備）。 

三、 補助項目及基準 

（一） 有機農業適用肥料 

1. 作物不分長、短期，每公頃施用本署網站公告品

牌之有機農業適用肥料(「有機農業適用肥料補

助計畫」補助品牌一覽表)10公噸以上，最高補

助 3 萬元。實際施用量不足 10公噸者，按實際

施用量核算補助金額(每公斤補助 3 元)。 

2. 有機農業適用肥料須在國內生產製造，始予補

助。不包括液態有機農業適用肥料及微生物肥

料。 

（二） 溫（網）室設施(備) 

1. 西部地區補助以不超過 50%為原則，東部、離島

https://www.af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556&article_id=41047
https://www.af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556&article_id=4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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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原住民地區補助以不超過 60%為原則，每年每

戶申請一項補助。 

2. 水平棚架網室：西部地區每 1公頃最高補 45 萬

元。東部、離島及原住民地區每 1 公頃最高補助

54 萬元。 

3. 加強型水平棚架網室：西部地區每 1 公頃最高補

助 100萬元。東部、離島及原住民地區每 1公頃

最高補助 120萬元。 

4. 簡易式塑膠布溫網室：西部地區每 1 公頃最高補

助 325萬元。東部、離島及原住民地區每 1公頃

最高補助 390萬元。 

5. 結構型鋼骨溫網室：西部地區每 1 公頃最高補助

650 萬元。東部、離島及原住民地區每 1 公頃最

高補助 780萬元。 

6. 溫(網)室設備補助項目如附表 1，補助以不超過

1/2 為原則。 

（三） 堆肥設施(備) 

    簡易堆肥設施(備)，包括遮雨棚架、堆肥

舍、醱酵設施、堆肥篩選機、翻堆機械及防臭設

施等。農民團體共同使用（耕作面積至少達 5公

頃以上）補助設置費用 2 分之 1為限，每處最高

補助 75萬元；個別農戶（耕作面積至少達 1公頃

以上）補助設置費用 3分之 1為限，每處最高補

助 50 萬元。並以設置於自有農地優先補助。 

（四） 生產及加工設備 

1. 依實際購置設備費用或採購合約價格，按共同使

用補助 2 分之 1、個別使用補助 3 分之 1之原則

補助。但不得超過附表 2 所定累計補助經費上限

及附表 2 所定各項補助上限。 

2. 補助項目如附表 3，單項設備之最高補助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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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署審酌設備之性能構造、功能、馬力大小及

訪查市價等予以審定。 

四、 補助作業程序 

（一） 有機農業適用肥料 

1. 農民攜帶身份證明文件向鄉(鎮、市、區)公所、

農會、合作社(場)、協會、農村社區組織、友善

耕作團體（以下簡稱輔導單位）提出申請，由輔

導單位於肥料補助作業系統完成農民申購肥料資

料之登錄。 

2. 農民配合作物用肥需求辦理購肥作業，完成購肥

程序，即可以購肥發票憑證向輔導單位辦理核銷

（無需另行拍照驗收）。 

（二） 其他補助項目： 

1. 申請人填具申請表（如附件 1-4），向輔導單位

提出申請，經彙整後函送所屬地方政府進行初

審。 

2. 初審完成後函送本署各區分署（以下簡稱分署）

進行複審（必要時得邀請相關單位列席或派員實

地勘查），分署並將複審結果函復地方政府據以

研提計畫後，送分署核定。 

五、 驗收作業程序(不含有機農業適用肥料)  

    受補助者於購置設備後 1 個月內(以統一發票日

期為準)，應向輔導單位申請驗收。輔導單位之驗收

人員應於 1 星期內辦理完成並作成紀錄（如附件 5、

6）。 

六、 經費核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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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機農業適用肥料：輔導單位得按季彙整請領補

助款相關憑證資料，送地方政府申請核撥補助

款，並由輔導單位將補助款撥付受補助者。（如

附件 8） 

（二） 其他補助項目：輔導單位檢附採購發票正本(需開

立全額發票)、驗收紀錄等原始憑證資料，掣據函

送地方政府審核後核撥，並由輔導單位將補助款

撥付受補助者。 

（三） 輔導單位應以匯款方式，將補助款匯入受補助對

象之金融機構帳戶（不得給付現金），並應於轉

帳完成後，將轉帳憑證送各地方政府備查。 

七、 督導及抽查(不含有機農業適用肥料) 

（一） 驗收後第 2 年由分署會同地方政府辦理抽查作業

並作成抽查紀錄（如附件 5、7），紀錄應具現場

照片存檔，抽查戶數應達該直轄市、縣（市）受

補助戶數 5%，必要時並得增加抽查戶數。 

（二） 抽查結果不符計畫規定之處理原則 

1. 請地方政府通知輔導單位受輔導受補助對象於 1

個月內改善，並副知分署。 

2. 改善期限屆期後，由分署會同地方政府再次辦理

查核工作，倘未改善者，應請補助對象陳述意見

並切結改善期限，否則應繳回補助款。 

3. 經分署及地方政府查明未依切結期限改善者，由

分署函受補助對象繳回補助款。 

八、 申請人於申請日前 1 年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補

助： 

（一） 所生產之農產品品質違規經裁罰者。 

（二） 經驗證機構終止有機驗證資格者。 

（三） 經農委會審認通過之友善耕作團體取消友善環境

耕作登錄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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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其他規定事項 

（一） 有機農業適用肥料 

本署網站所列補助肥料產品之肥料業者，應按月

於本署補助作業系統登打肥料產品之品項、數量

及經銷流向等資料，或提供資料由系統維護廠商

協助登打。經本署通知未於期限內配合辦理者，

該業者之補助肥料產品停止網站登載，2年內不

得列入本署網站登載之補助肥料廠牌名單。 

（二） 溫(網)室設施(備)及簡易堆肥設施(備) 

1. 設置設施之土地應符合土地及建管法令規定合法

使用，溫（網）室設施應經有機（含轉型期）驗

證或農委會審認通過友善耕作團體登錄資料有案

之農地。計畫核定前已先行施工者不予補助。 

2. 為配合農時須先予施工者，得於送案申請時敍明

原因併提具切結，惟申請內容不等同計畫之核定

或其核定結果。 

3. 結構型鋼骨溫(網)室設施，得參照本署推動設施

型農業計畫補助原則及相關規定辦理農業設施保

險規定及補助經費核銷事宜。 

4. 簡易堆肥設施申請項目不包含堆肥舍之設置者，

應檢附既有堆肥舍之證明，不得露天堆置醱酵。

產製堆肥不得有販賣行為。 

5. 經補助核定後放棄執行之農戶，不予補助。因不

可抗力因素放棄並專案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 生產及加工設施（備） 

1. 補助購置之農機具(設備)必須為新品，自購置後

如有虛報、退貨或轉售（轉讓之必要時，應報經

分署同意），應繳回已領取之補助款，且受補助

者自查核日起 5年內，不得申請本計畫各項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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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 

2. 補助項目自驗收後 5 年內查有毀損或遺失者，應

於查核日起 3個月內完成修復或重新購置同廠

牌、同規格且性能相當產品抵充為原則。倘無法

修復或重新購置者，應返還補助款，且受補助者

自查核日起 5年內，不得申請本計畫各項設備補

助。 

（四） 受補助設施（備）應新購置且以顯明色彩標示

「農糧署○年有機農業生產輔導計畫補助」文

字，倘有計畫變更需求，應於當年度 10 月 31 日

前送分署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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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有機農業溫(網)室設備補助項目及基準 

依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計畫補助基準辦理 

項目 最高補助額度 

(一) 果園防風網 每坪 675元 

(二) 內循環風扇 每 0.1公頃 6 台，每台 4,500元 

(三) 降溫風扇 每台 2.4萬元 

(四) 溫室環控系統 每組 15萬元 

(五) 水養液供應系統 每組 10.5萬元 

(六) 光控式電動遮蔭 內遮蔭：每 0.1 公頃 12萬元； 

外遮蔭：每 0.1 公頃 15萬元 

(七) 微霧降溫系統 塑膠管路：每 0.1公頃 3.75萬元； 

金屬管路：每 0.1公頃 12萬元 

(八) 自動噴藥系統 手動控制：每 0.1公頃 3.75萬元； 

電腦控制：每 0.1公頃 6萬元 

(九) 自走懸吊桿式噴灑系統 每組 5萬元 

(十) 屋頂電動捲揚設備 每 0.1公頃補助 12.5萬元 

(十一) 溫室電動天窗 每平方公尺 550 元；合計每 0.1公頃 13.2 萬元 

(十二) 水質過濾系統 每組 22.5萬元 

(十三) 栽培高架設施 固定式：每 0.1 公頃 12萬元； 

移動式：每 0.1 公頃 16.5萬元 

(十四) 田間輸送軌道系

統 

限花卉產業申請，補助以不超過 1/3為原則，

每公尺最高補助 111元。 

(十五) 其他設備：  除前揭申請項目外，有關溫網室設施內部、外

部及土壤消毒、環境監測設備、環境調控設

備、養液供應及相關生產設備等，可檢附 3張

估價單，經各分署邀集地方政府或試驗改良場

所評估符合溫網室栽培需求，納入計畫輔導，

補助以不超過 1/2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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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有機農業生產及加工設備累計補助經費上限                           金額：千元 

類別 經營規模級距（公頃） 三年內總補助經費上限 

個別使用 

經營規模＜5公頃 600 

5≦經營規模＜10 公頃 1,200 

10≦經營規模＜15 公頃 2,500 

經營規模≧15 公頃 3,000 

共同使用 

經營規模＜5公頃 600 

5≦經營規模＜10 公頃 1,200 

10≦經營規模＜30 公頃 4,000 

30≦經營規模＜50 公頃 5,000 

經營規模≧50 公頃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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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有機農業生產及加工設備補助項目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次 補助項目 
補助上限 

個別使用 共同使用 

一、農機具 

1 

1. 農機具補助項目及補助基準參照小地主大專業農機設備補助基準（含通用性

生產農機具、果樹蔬菜花卉特作雜糧種苗補助項目之機種、規格及補助上

限）之規定。 

2. 其他小型生產設備（小型農機、附掛機具、田間管理防治生產與雜糧類理集

貨等機具），按共同使用補助 2分之 1、個別使用補助 3分之 1 之原則補助。 

二   二、栽培緩衝帶 

1 

 

栽培緩衝帶 

1. 栽培緩衝帶所需之綠籬、苗木，每

株按售價最高補助 1/2，且不超過

30元為限。 

2. 每公頃補助以 30千元為上限。 

3. 同一農地補助一次為限。 

三、碾米相關設備 

1 
礱穀機械【含集塵設施(備)】 無 2,200 

2 
礱穀機 160 250 

3 
糙米選別機 230 350 

4 
粗選機 60 100 

5 
流量計 60 100 

6 
集塵機 130 200 

7 
粗糠桶 200 300 

8 
色彩選別機 30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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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補助項目 
補助上限 

個別使用 共同使用 

9 
精米機 100      無   

四、農產加工設備 

1 

設置場所須取得土地及加工廠(場)房建

築合法使用。 
500 

3,000（包含農

企業） 

五、新型省工機械設備 

1 

依輔導引進省工農糧機械設備示範推廣

計畫核定引進之機械設備為基準。（不

列入有機農業生產及加工設備累計補助

經費上限計算） 
3,000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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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農業適用肥料推廣計畫申請表            附件 1 

            縣(市)             鄉(鎮市區)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農產品經營業者名稱 負責人 地址 聯絡電話 產品類別/產品品項 
驗證或登錄總

面積(公頃) 

申請面積(公頃) 

（不得超過驗證或登錄面積） 
預定施肥期 

        

        

        

        

        

        

合計       

註 1：申請面積不得大於農民實際耕作登錄土地面積，原則全數予以納入補助面積。 

註 2：由輔導單位依本表格式依序於購肥補助系統受理補助對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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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農業溫（網）室設施申請表           附件 2 

一、申請者基本資料： 

補助對象  統一編號

（立案或核

准證號） 

 出  生 

年月日 

 

戶籍或證號

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電話： 行動電話： 傳真： 

擬設置溫網

室之農地 

地號及面積 

1 縣（市）        鄉（鎮、市）     段    小段    號       公頃 

2 縣（市）        鄉（鎮、市）     段    小段    號 公頃 

3 縣（市）        鄉（鎮、市）     段    小段    號 公頃 

4 縣（市）        鄉（鎮、市）     段    小段    號 公頃 

5 縣（市）        鄉（鎮、市）     段    小段    號 公頃 

檢附文件 □有機農產品驗證證書 

□有機農產品轉型期驗證證書 

□友善耕作登錄字號________________ 

□契作供應合約書（配合供應學童營養午餐有機蔬果之有機農戶） 

農村社區範圍之農戶 

□是（ ＿＿縣市＿＿鄉鎮區＿＿村里）        □否 

二、前一年度有機作物生產種類、產量及補助情形：  

作物 

種類（品

項） 

及產量 

□蔬菜：                        年產量：              公噸 

□特作：                        年產量：              公噸 

□水果：                        年產量：              公噸 

□其他：                        年產量：              公噸 

已有設施栽

培面積（公

頃） 

         (有機作物名稱）；栽培面積    公頃 

         (有機作物名稱）；栽培面積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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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作物名稱）；栽培面積    公頃 

         (有機作物名稱）；栽培面積    公頃 

過去二年曾

獲農政單位

補助溫(網)

室項目及金

額（千元） 

        年□＿＿＿＿溫（網）室；補助金額：         千元 

        年□    ＿＿溫（網）室；補助金額：         千元 

 

三、本年度生產設施經費需求（請依補助基準填寫項目、單價、數量、金額及合計總金額）： 

申請補助項目及數量（範

例） 

申請補助經費（千元） 備 註 

水平棚架網室 0.1公頃 西部 0.1×900×1/2=45 

農糧署補助 45千元；配合款 45千元 

 

   

   

合計 

○○○設施     公頃 

農糧署補助款             千元 

配合款                   千元 

 

備註：補助標準如下： 

(一)水平棚架網室： 

1.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4.5 萬元。 

2.東部、離島及原住民地區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5.4 萬元。 

(二)加強型水平棚架網室： 

1.西部地區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10萬元。 

2.東部、離島及原住民地區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12 萬元。 

(三)簡易式塑膠布溫網室： 

1.西部地區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32.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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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東部、離島及原住民地區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39 萬元。 

(四)結構型鋼骨溫網室： 

1.西部地區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65萬元。 

2.東部、離島及原住民地區每 0.1公頃最高補助 78 萬元。 

申請人：                （簽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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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簡易堆肥設施補助申請審查表       附件 3 

一、申請者基本資料：                        

補助對象  統一編號（立案

或核准證號） 

 

戶籍或證號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電話： 行動電話： 傳真： 

設置簡易堆肥設

施地號及面積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號 公頃 

檢附文件 □有機農產品（轉型期）驗證證書 

□友善環境耕作耕登錄相關資

料 

驗證（含轉型期）或登錄總面積         

公頃 

二、本年度設置簡易堆肥設施經費需求（請填列補助項目、單價、數量、金額及合計總金額）： 

申請補助項目及數量 申請補助經費（千元） 備 註 

  （得視實際申

請情況增列） 

合計 

○○○     公頃 

農糧署補助款             千元 

配合款                   千元 

 

三、申請人：                （簽名蓋章）       年    月    日 

輔導單位：                      

主辦人員：             業務主管：        單位主管：            

四、審查結果： 

審查單位（機關）：                 縣市政府 

主辦人員：             業務主管：            單位主管： 

審查結果： 

□ 符合資格； 

□ 未符合資格，原因說明：                                  



 

16 

   

 年度有機農業設置設備申請表    附件 4 

□生產及加工設備    □溫網室設備    □堆肥設備 

一、申請人（單位）基本資料： 

姓名 

（單位名

稱） 

 

統一編號 

（立案或核准

證號） 

 
申請日

期 
 年  月  日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同上 

□□□ 

 

聯絡方式 

電話：（  ）               手機： 

傳真：（  ）               電子郵件（或其他）： 

單位類別 

□農民□農企業□農場□產銷班 □農民團體 

□其他＿＿ 

檢附文件 

□有機農產品轉型期驗證證書 

□有機農產品驗證證書 

□友善耕作團體開立之當年度友善環境耕作證明文件（包含農民姓

名、聯絡地址、土地地段（號）、面積、作物別及登錄日期等） 

□立案或核准證明文件 

□其他＿＿＿＿＿＿＿＿＿＿＿＿＿ 

（上開資料倘為影本，應加蓋申請人印章及註明「與正本相符」文

字） 

 二、有機農業作物生產及受補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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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驗證或

友善耕作品

項及面積 

□稻作＿＿＿公頃   □蔬菜＿＿＿公頃   □果樹＿＿＿公頃 

□茶葉＿＿＿公頃   □其他作物＿＿＿公頃  合計＿＿＿公頃 

過去三是否

曾獲農政單

位補助設施

（備）項目

及金額 

□無 

□是 

＿＿＿年度 設施（備）＿＿＿＿千元 其他＿＿＿＿千元 

＿＿＿年度 設施（備）＿＿＿＿千元 其他＿＿＿＿千元 

＿  ＿年度 設施（備）＿＿＿＿千元 其他＿＿＿＿千元 

三、本年度申請經費需求（請依補助原則填寫項目、單價、數量、金額

及合計總金額）： 

項目名稱 /規

格 

數量/面

積 

申請補助經費

（千元） 
購置用途 放置地點 備 註 

範例：內循環風

扇 

(設置於

0.5公頃設

施，需求

30台) 

 

(補助款 112.5

千元；配合款

112.5千元) 

 

   

      

合計 

□生產及加工設備 

□溫網室設備 

□堆肥設備 

□其他___________ 

         台 

□生產及加工設備 

□溫網室設備 

□堆肥設備 

□其他___________ 

        千元 

總計        千元 

                                 申請人（單位）              簽章 

 四、受理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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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理

單

位 

 

農會、公

所、農村社

區、合作社

（場）組

織、協會或

友善環境耕

作推廣團體 

審查結果： 

□ 符合資格； 

□未符合資格，原因說明：                                        

審查單位： 

主辦人員：         業務主管：        單位主管： 

初

審 

縣（市）政

府 

審查結果： 

□ 符合資格； 

□未符合資格，原因說明：                                  

審查機關：                      

主辦人員：        業務主管：         單位主管： 

複

審 

農糧署各區

分署 

審查結果： 

□ 符合資格； 

□未符合資格，原因說明：                                  

審查機關：                    

主辦人員：         業務主管：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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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農業設置設施查驗紀錄表             附件 5 

□溫（網）室   □施工前 □驗收 

□堆肥舍 □完工後 □查核 

申請 

農民 

聯絡電話 核定設施類別 

         設施用地 備註 

(班別) 鄉鎮別 地段地號 面 積（公頃） 土地現況 

     申請／核定面積： 

查核／驗收面積： 

  

 

     申請／核定面積： 

查核／驗收面積： 

  

 

     申請／核定面積： 

查核／驗收面積： 

  

 

     申請／核定面積： 

查核／驗收面積： 

  

 

勘查時間：     年    月    日           申請會勘單位及人員（簽章）：                         

輔導單位：             ；地方政府：              ； 農糧署   區分署（      辦事處）：         

備註：土地面積填列至小數後 4位，核定面積填列至小數後 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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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計畫名稱  

補助計畫編號                        

補助金額                          元 農戶姓名 

搭建地點          區          地段 地號 面積         公頃 

設施(備)種類  

執行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完 成 日 期      年     月     日 驗收日期      年      月      日 

實支金額          元 
計 畫 變 

更 
□有       □無 

[查驗經過]： 

      是  否  （請於適當處打〝V〞） 

    □  □ 計畫執行如期完成。     

 [查驗結果]： 

□與計畫規定相符。 

□與計畫規定不符及其情形： 

[備註]： 

設施長： 

設施寬： 

查驗設施(備)情形（得包含施工前、施工中、施工後之驗收及隔年度查核之照

片黏貼，空間不足使用，可黏貼於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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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有機農業設置設備查驗紀錄表    附件 6 

□生產及加工設備    □溫網室設備    □堆肥設備 

購買人姓

名  

農機或設備明細 查驗結果 農民簽章 

機種或設

備名稱  

廠牌型式

或規格  

本機號碼  引擎（馬

達）號碼  

是否為新品 是否標示

補助字樣 

  

     □是 

□否 

□是 

□否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 

 

     □是 

□否 

□是 

□否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 

 

     □是 

□否 

□是 

□否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 

 

     □是 

□否 

□是 

□否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 

 

     □是 

□否 

□是 

□否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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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勘時間：       年      月      日 

輔導單位及人員（簽名）： 

承辦人：            主任：            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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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年度 有機農業設置設備抽查紀錄表    附件 7 

抽查日期：  年    月    日 

購買人姓名  電 話  

地 址  

設備(機種)   牌 型  

引擎(馬達)號碼  本機號碼  

農機使用證編號 

 
是否標示補助年度

∕計畫名稱 

 

□是  □否 

是否為新品 □是  □否 購買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設備使用狀況 

 正常使用 原

因

說

明 

 

 尚未使用 

 
閒置 

查驗農機照片 

 

 

 

                   照片黏貼處 

查核情形及 

建議意見 

□符合規定。 

□未符合規定。 

其他意見： 

備    註  

農友簽名：                                     

受理單位查核人員簽名：  

 

 



 

25 

   

有機農業適用肥料推廣計畫補助款領款清冊     附件 8 

   縣（市）   鄉（鎮市區）         (輔導單位) 

編號 
農產品經

營者名稱 

統一編號 

（立案或核

准證號） 

耕作土地

面積 

(公頃) 

核定面積 

(公頃) 

核定金額 

(元) 

購買品牌 

肥料登記證 
購買數量 

購買金額

(元) 

申領金額 

(元) 

撥款帳戶 

備註 

銀行別 帳號 

    
  

   
    

  
    

   
    

  
    

   
    

  
    

   
    

  
    

   
    

註：本表於完成購肥造冊後，送地方政府審查，據以核撥獎勵金。輔導單位應以匯款方式，將補助款匯入受

補助對象之金融機構帳戶（不得給付現金）並應於轉帳完成後，將轉帳憑證送各地方政府備查。 

承辦人： 

 

推廣部主任： 

（課長、經理、場長） 

會計： 

（主計、出納） 

總幹事： 

（鄉長、理事主席） 


